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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秋莫忘带走垃圾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在东营市著名的商业街济南路周边，商
厦林立，人流如织。但位于济南路南侧的光
彩大厦，地处繁华地段却为何闲置了近 1 0
年？

日前，有光彩大厦业主向本报编辑部反
映，该大厦地处城区二等繁华地段，却近10
年没有出租出去了。“最近，大厦4楼刚刚出
租出去，进行装修时，就被人为破坏了。”

对此，当地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大厦4楼涉及国有资产，因为被其他
业主出租了出去，我们只是恢复了原貌，并
留有录像资料为证。”

1 1月 2 2日，记者赴当地进行了调查采
访。

一座闲置近10年的商业楼

在西三路上远远望去，光彩大厦的门窗
有些破败，与周围的繁华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除了一楼被众多卖电动车的商家承租以
外，二、三、四楼的招租广告赫然悬挂在高
处。

今年60多岁的业主董守元表示，一楼业
主都是以个人名义出租商铺，目前基本上收
回了初始投资，但其他楼层业主都没有回
本。“最初投资时，有的人出3万多元，有的
人出了七八万元，还有的人出了二三十万
元。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

据业主们介绍，1991年12月25日，当地政
府成立了集贸大厦筹建领导小组，并以“东
营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名义发出了东营集贸
大厦（现光彩大厦）的集资启事。

记者在这份集资启事上看到，该大厦总
投资额为1000万元到1500万元，集资原则是
“谁投资，谁受益”，投资者拥有永久使用
权，可以出租、转让。

业主王建武表示，集贸大厦就在原来的
五台山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旧址上，“原有
的集贸市场不能满足群众需要，政府又缺少
充 足 资 金 ， 就 以 社 会 集 资 的 方 式 进 行 建
设。”

最终，当地有280多位市民集资了1340多
万元。1993年建成后，光彩大厦也成为当地
靠社会力量集资建设的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
集贸商厦。

但是到2002年，光彩大厦开始陷入了经
营权的纷争。王建武表示，“到2007年时，

光彩大厦的二、三、四楼就基本上处于闲置
状态，一直到现在。”

大厦产权归属存有争议

1993年11月30日，在建成初期，当地媒体
刊发了光彩大厦的一则“基本概况”：总投
资额为2400万元，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

根据投资情况，投资者分得了不同楼
层、面积不等的使用权。据一位业主表示，
“根据数据计算，我们每出资3万元，大约分
到1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

1996年10月，工商部门作出了由东营市
工商局光彩大厦市场管理处委托经营的决
定，全权代理业主摊位的出租、维修、保险
等业务。

对于这次变动，王建武向记者展示了几
份业主的租赁合同。他说，“在最初运营
时，一位业主投资3万元，每年能有7000多元
的收入。但是变更工商部门代管后，每年只
有800多元收入。”

2002年，随着国家有关市场办管脱钩文
件规定的出台，东营市工商局确定了“市场
整体出售、投资户自行组建公司经营、委托
经营”等3种处置方案，并在此后试图把光彩

大厦整体出售，按投资额分配给各投资者。
但东营仲裁委员会裁决，东营市工商局未获得
争议建筑物的产权，更无资格将建筑物部分向
他人转让所有权。驳回了工商局的请求。

同时，由于光彩大厦缺少相关建设手
续，投资者们也无法获得产权。他们手中拥
有 的 是 工 商 部 门 核 发 的 《 商 业 面 积 使 用
证》。

王建武表示，“谁投资，谁受益。光彩
大厦是民众集资建设的，按理应该归投资人
按份共有，我们这些业主就是产权人。”

产权归属争议再起波澜

2015年9月5日，光彩家具城等5家商贸园
被移交到东营区，其中的光彩家具城由文汇
街道办事处具体管理。产权归属争议再起波
澜。

“这是在‘偷换概念’。”王建武表
示，从开始的集贸大厦，到现在的光彩大
厦，从来没有过光彩家具城的说法。“按照
有关文件资料，光彩家具城仅仅是光彩大厦
中一家较大的承租商户，并不能代表光彩大
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东营区文汇街道办

事处统战委员朱国华认为有部分业主在“偷
换概念”，“光彩大厦也叫光彩家具城，实
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目前，光彩大厦已经移
交给了街道办事处管理，我们肯定会维护国
有资产的性质不会改变。”

在文汇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一份移交清单
中，移交的国有固定资产包括产权证书号鲁
17-92147、鲁17-98161在内的光彩大厦固定资
产部分、光彩大厦配套综合楼等4000多平方
米，其中有 3 0 0 0多平方米目前处于闲置状
态。

东营市工商局在一份回复中表示，建设
光彩大厦的社会资金来源性质属于集资，摊
位面积使用权人对其集资所分配的摊位面积
享有使用权，但至今并未取得所有权。“在
摊位面积分配中，严格履行‘谁投资、谁受
益’的承诺。就集资者享有的面积，工商局
与集资者之间已达成了合同性质的约定，集
资者仅享有营业面积使用证确定面积的使用
权，对此之外的面积无权主张权利，该部分
面积属政府所有的国有固定资产。”

朱国华表示，“如果投资者就权属争议
问题提起诉讼，相关诉讼事宜由市工商局负
责。但在此之前，我们会根据国有资产的相
关规定来办事。”

当年通过社会集资兴建的集贸市场，因为产权争议陷入经营管理权争夺之中———

繁华地段商业楼闲置近10年

□本报记者 王召群

奔波了快一个月，未能要回自己的电动
三轮车。10月27日清晨，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
道办事处寒亭一村农民、6 5岁的于计春，在
高新区桐荫街桐北路路口售卖自家种的蔬菜
时，被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扣押了车辆。

“一早上能卖个三五十元钱，扣了车辆
还要罚款5000元，这真的承受不了。”于计春
表示。

“听说是早市，就去卖了菜”

家里没有了土地的于计春，在一块还没
有盖房子的拆迁地上开起了荒。“今年种了
一些白菜、南瓜、扁豆。家里吃不了，想着
找个地方卖了。”

于计春告诉记者，他通过熟人打听到，
在高新区桐荫街桐北路路口有个早市，可以
卖菜。

10月23日5点多，于计春早早地收拾好一
车菜，驱车2 0多里地赶到位于高新区桐荫街
桐北路路口的早市。“卖了不到2个小时，也
卖不了几个钱。早上8点的时候，城管人员过
来了，让我们收摊走。”

于计春告诉记者，这让自己以为这个路
段是可以卖菜到早上8点，所以在10月25日再

次来到路口卖菜的时候，就很注意在8点之前
收摊。

于计春在一家单位当门卫，为了不耽误
上班，专门在休班的日子里赶去卖菜。

10月27日，于计春第三次来到早市。“不
到8点的时候，我看到城管人员过来，准备装
车走，却被城管拦了下来。”

据于计春介绍，当天早上被拦下来并被
扣车的不仅仅是他自己。“扣了 2 0多辆车
吧，卖菜的车都被扣下了。”

同村的王新迎、王庆斗的车子也被扣下
了。“家里还有一点果园，种了点菜，吃不
了才去卖的。有菜就去，没有菜了就不去
了。”64岁的王新迎告诉记者，需要交5000元
罚款，才能领回被扣押的车。

“家里的地承包了出去，一年 1亩地给
1000斤小麦补贴。我家里3口人，一年有2亩4
分地的补贴。”于计春说，卖菜主要是吃不
了，在家放着怕浪费。

城管说：“周围居民投诉很多”

11月23日中午，记者来到桐荫街桐北路路
口实地察看。桐荫街为东西街道，桐北路为
南北街道，两条街道交汇处是一个丁字路
口。中午时分，街道上并没有摆摊的。

经周围小区居民的介绍，记者得知丁字
路口往南的桐北路两侧就是早晨摊主卖东西
的主要区域。

下午，记者来到潍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了解情况。

参与10月27日现场执法的二中队队长李永
强告诉记者：“八九月份，城管局不断接到
桐荫街桐北路周围小区居民的投诉电话，反
映小区门口的占道经营行为。”

据李永强介绍，从9月份开始，城管部门
就安排工作人员对摊主进行口头引导、劝

离。“每天都会去进行清理。但是，卖东西
的摊主还是天天都来。投诉人反映我们城管
工作人员不作为。”

“桐北路双向两车道，车道两侧划定的
是停车位。本来并不宽的道路，摆上摊就变
得拥挤。”李永强说，“投诉人主要反映的
是，早上送孩子、上班的时候，出不去门。
摆摊严重影响出行，而且菜叶扔在地上，非
常不干净。”

“这个区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摊位，
卖菜的比较多。”

李永强随后向记者出示了9月29日城管工
作人员向在场的摊主下达的《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当时有5 0多位摊主签了字。有
些摊主一看城管工作人员拿出了纸让签字，
就赶紧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不再来了。”

李永强告诉记者，该区域的摊位从最多
时候的100多个，到后来减少到50多个。“10
月24日、25日、26日连续三天，我们队员对还
在经营的摊主进行了警告。2 6日表示如果再
来就要扣车并罚款5000元。”

“2 7日早上，我们联合市场监管局、公
安局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联
合 执 法 行 动 ， 扣 押 了 当 天 2 1 个 摊 主 的 车
辆。”

扣车、罚款后，早市还存在

记者在桐荫街桐北路采访时，有居民告
诉记者，城管在集中进行清理过后，早市依
然存在。

于计春、王新迎和王庆斗在被扣车之
后，多次前往高新区城管局，希望能要回自
己的三轮车。

于计春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并不是每天
都去早市卖菜，对于桐荫街桐北路路口的管
理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以为是早上8点之前

收摊就可以了。”
车子被扣，还要交罚款。“罚款5000元，

车子也不值这么多钱。”于计春说，“能不
能少罚点？几百元钱还能承受。”

记者在高新区城管局开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看到，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依据
是因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之规定，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处罚。

1996年由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城市道路
范围内禁止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第
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

李永强告诉记者，对所有被扣押车辆的
摊主处罚标准都是一样的。

“市场要钱没地方，路边不要钱还有地
儿。”王庆斗说，自己也曾考虑去市场卖菜
但是市场收费而且摊位都有编号，像我们这
样偶尔去卖菜就不一定有摊位。

于计春说：“我们当时都是在他们上班
之前，在路边停车的空地卖菜。现在我们车
子被收了，可早市并没有消失。”

李永强表示，罚款并不是目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对于桐荫街
桐北路的占道经营行为，下一步还将进行清
理。”

11月22日，于计春等人前往潍坊市法律援
助中心咨询，“他们告诉我们要去高新区咨
询。”

李永强说，如果被处罚人对作出的行政
处罚有异议，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6 0
日内依法向潍坊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自家种的菜吃不了，进城卖菜，却因“占道经营”被处罚———

进城卖菜被罚5000元

1 0 月 3 1 日 ： 2 版 （ 上 接 第 1 版 ）
《 共 富 路 上 一 个 也 不 少 》 ， 文 中 第 1
栏 第 2 段 “ 分 享 ‘ 蛋 糕 ’ 最 少 的 ， 当
属 棚 户 区 ” ， “ 当 属 ” 应 为 “ 当
数 ” 。 4 版 《 让 “ 老 年 漂 ” 漂 得 更 踏
实 》 ， 文 中 左 栏 倒 1 段 “ 难 以 想 像 ”
应为“难以想象”

1 1 月 2 日： 6 版《农业保险为农户
筑 起 安 全 “ 防 火 墙 ” 》 ， 文 中 第 1 栏
第 1 段 “ 今 年 自 己 只 交 了 1 0 块 钱 ， 就
给 1 0 亩玉米地上了保障”，“保障”
应为“保险”。

1 1 月 3 日 ： 7 版 《 聊 城 旱 厕 改 出
“ 山 东 标 准 ” 》 ， 文 中 第 5 栏 第 1 段
“ 吸 水 情 况 较 好 的 植 物 （ 如 芦 苇 、 菖
蒲 ) 等 植 物 ” ， 后 面 的 “ 等 植 物 ” 三
字重复，应删去。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1 1 月 1 日 ： 1 3 版 《 嘉 祥 ： 婚 丧 嫁

娶 按 新 规 矩 办 》 ， 文 中 第 三 部 分 第 3
段 “ 发 军 典 型 的 带 头 作 用 ” ， “ 发
军”应为“发挥”。

1 1 月 4 日 ： 1 3 版 《 贾 英 华 ： 我 与
溥仪的缘分》，文中第 1 栏第 5 段“溥
仪 从 抚 顺 管 理 所 返 回 北 京 ” ， “ 抚 顺
管 理 所 ” 应 为 “ 抚 顺 战 犯 管 理 所 ” ；
第 4 栏 倒 5 段 第 7 行 “ 溥 仪 嚎 啕 大
哭 ” ， “ 嚎 啕 大 哭 ” 宜 作 “ 号 啕 大
哭”；第 4 栏第 8 段“三十三岁的光绪
帝 驾 崩 后 ” ， “ 三 十 三 岁 ” 应 为 “ 三
十八岁”；第 5 栏第 1 段“多位帝师殚
精 竭 力 ” ， “ 殚 精 竭 力 ” 应 为 “ 殚 精
竭虑”。

1 1 月 5 日 ： 2 版 《 淄 博 “ 刑 责 治
污 ” 顶 格 处 罚 》 ， 文 中 倒 数 第 3 段
“ 截 至 9 月 份 ， 淄 博 市 环 保 局 共 对 7 2
起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 … ；
破获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7 7 起，刑事拘
留 1 7 6 人 ， 逮 捕 7 7 人 ， 判 决 3 5 人 ”
句 ， 环 保 局 无 “ 刑 事 拘 留 ” 、 “ 逮
捕 ” 和 “ 判 决 ” 权 限 ， 为 不 引 起 歧
义，可将句中“环保局”删去。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1 1 月 2 日： 8 版《要批就该指名道

姓 》 ， 文 中 第 5 段 “ 会 引 来 跟 多 的
‘ 蜜 蜂 ’ 蜇 ” 中 ， “ 跟 多 ” 应 为 “ 更
多”。

□成武县热心读者 李丙建
1 1 月 4 日 ： 1 5 版 《 赵 德 芳 和 “ 八

贤 王 ” 》 ， 文 中 第 1 栏 “ 听 到 此 话 的
赵 光 立 即 回 了 一 句 ” ， “ 赵 光 ” 应 为
“赵光义”；第 2 栏 5 段“赵德芳死的
似乎很安详”，“的”应为“得”。

□沂南县热心读者 邵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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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1 1月1 9日上午，笔者到济南市四门
塔风景区游玩，在游览墓塔林时，发现
入口处仿古亭里拴着一条足足有半米高
的黄黑花大狗。大狗见有游客进来，就
在亭子里面上蹿下跳，蹬得铁链子哗哗
直响，不停地汪汪大叫，引得墓塔林里
的另外两三条大狗也跟着叫起来，吓得
笔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敢靠近，害
怕大狗蹬断铁链子伤人。笔者本来想在
墓塔林里好好游览一下，看到这些大狗
“ 太 激 动 ” ， 心 有 余 悸 ， 只 照 了 几 张
相，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墓塔林。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几条大狗是被请来看护墓
塔林的，防止晚上有人来搞破坏。

墓塔林文物重要，气氛肃穆，让狗
夜晚来守护，情有可原，但白天应将狗
安置在影响不到游客的地方，以免干扰
游客的正常参观游览。建议景区管理部
门在白天游览时间，应加强对看护狗的
管理，既然大狗主要是“上夜班”，白
天最好令其休息。针对墓塔林的性质，
特别要管好狗的叫声，以免破坏幽静的
墓塔林环境，扫了游客的好兴致。

□济南 宋振东

景区应管好看护狗

□记者 方垒 报道
11月20日，黄河济南段千亩银

杏林秋意盎然，游客纷至沓来，赏
秋、野餐，乐在其中。秋游之余，
个别市民将塑料袋、报纸、果皮等
杂物随手留在了银杏林，很煞风
景。

“很多人觉得直接坐在地上有
灰尘，就会用报纸或者塑料袋垫一
下 ， 但 是 走 的 时 候 又 不 记 得 带
走。”市民张先生时常能看到被市
民“遗落”的垃圾。在张先生看
来，市民应该自觉带走旅游产生的
垃圾。“这片银杏林是济南黄河河
务局营造的生态景观线，有1100多
亩，偌大的面积靠人工打扫基本不
现实。为了大家都能欣赏遍地金黄
的银杏林秋色，垃圾还请自觉带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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